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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职称评审相关政策文件目录及特殊政策

一、相关政策文件（部分）

1.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〈关于印发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

法〉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4〕56 号）

2.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局

关于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部

发〔2021〕51 号）

3.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

控一线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0〕23 号）

4.《国家卫生计生委等 7 部门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

训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卫科教发〔2013〕56 号）

5.《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

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鲁办发〔2018〕1

号）

6.《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

步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相关待遇的通知》（鲁办

发电〔2022〕52 号）

7.《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8

部门关于贯彻落实人社部发〔2019〕137 号文件进一步支持鼓励

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20〕28 号）

8.《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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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省教育厅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柔

性引进人才办法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发〔2019〕36 号）

9.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山东省职称评

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鲁人社规〔2021〕1号）

10.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优化山东省高层次

专业技术人才高级职称评审“直通车”办法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字

〔2024〕124 号）

11.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6 部门关于做好基层

职称证书换发工作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函〔2024〕59 号）

12.《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印发山东省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的通知》（鲁卫

人才字〔2025〕5 号）

13.《山东省基层卫生高级职称评审条件指导标准》（鲁卫

人才字〔2021〕3 号）

14.《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山东省公安厅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厅关于转发国卫办科教发〔2021〕18 号文件的通知》（鲁

卫科教字〔2021〕2号）

15.《山东省教育厅等 8 部门〈关于印发山东省全面加强和

改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〉》（鲁

教体字〔2024〕1 号）

二、特殊政策

1.高层次人才申报按照《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

于做好 2025 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公告》要求执行；援外、援疆、

援藏、援青、东西协作援派人才，以及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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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有特殊申报政策的，按其规定执行。

2.专业技术人员因工作岗位调整需要改系列（专业）申报

评审与原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同层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，应在

现聘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满一年以上，经考核合格符合相应专

业技术职务资格条件的，方可推荐申报。未按规定取得相应系

列（专业）资格的，不得申报评审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。

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除外。改系列（专业）前后的任职年限可

累计计算，相关的业绩成果等可累计作为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

职务资格的依据。

3.非企事业单位的人员交流聘用到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

位上工作的，应提交交流聘用到企事业单位工作的证明材料，

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提供申报人从事相关专业技术工作一年以

上证明，并经单位考核符合条件的，可以申报评审相应的职称。

4.取得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》的临床医师，按

规定落实“两个同等对待”政策。

5.其他委托评审的，需向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

具委托函。评审结束后，评委会将书面反馈评审结果。


